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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

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
关于《进一步做好药品经营监督管理

有关工作通告》的起草说明

省政府：

现就报送备案的《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药

品经营监督管理有关工作通告》(2026 年 第 3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

告》）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目的与依据

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药品监管“四个最严”要求及党中央、

国务院一系列决策部署，细化、具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

法》关于药品经营和使用的规定，统筹群众购药便利性和药品安

全监管，切实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和合法权益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

2023 年 10 月 13 日发布了《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

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对药品经营、使用环节的质量管理要求进

行了细化，强化了全链条监管责任，《办法》于 2024 年 1 月 1 日

开始施行。为顺应我省药品经营业态变化，引导我省药品经营者

落实《办法》要求，推动我省药品经营企业规范有序发展，我局

对《办法》做出细化，制定出台《通告》。

《通告》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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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《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

法》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》《国家药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药品

经营监督管理有关工作的公告》《药品现代物流规范化建设指导

意见》等法律法规与相关规定制定。

二、基本内容与原则

《通告》共 20 条，明确新开办药品批发企业、专营中药饮片

批发企业、三方代储企业、零售连锁总部及药品零售企业应具备

的条件；明确药品批发企业可以整合仓储资源和运输资源，构建

多仓协同物流管理模式；允许国家规定的药食同源目录中的中药

饮片可不凭处方开架销售；明确药品经营企业可以开展首营资料

电子化交换与管理，药品零售连锁总部可以使用电子随货同行单；

明确药品经营企业换发药品经营许可证时，应达到本《通告》的

要求。

三、意见与争议解决

2025 年 1 月，我局形成《通告》初稿，先后多次征求各市州

市场监管局和各检查分局及相关事业单位意见，2025 年 4 月至 7

月，2 次通过我局官网公开征求意见。累计接收长春市市场监督

管理局、国药控股吉林有限公司等单位反馈意见 32 条次，根据反

馈的意见，我局对《通告》进行了修订完善。2026 年，国家药监

局出台了《药品现代物流规范化建设指导意见》，我局又依据该

意见对《通告》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。

四、审查与集体决策

2025 年 7 月 23 日上海功承瀛泰（长春）律师事务所出具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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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性审查意见书：《通告》内容符合法律、法规及规章规定，不存

在限制公平竞争的情形。

2026 年 5 月 25 日，我局起草处室对该通告公平竞争情况进

行了自查；2026 年 5 月 26 日，该通告通过我局法制处室公平竞

争复核与合法性审查；2026 年 5 月 27 日经我局第 9 次党组会议

（扩大）会议集体讨论通过该通告，并于 2026 年 5 月 29 日经我局

网站正式发布实施。

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6 月 10 日


